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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八日

資料文件

《《《《 2003 年領養年領養年領養年領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只在具有特殊理據的情況下只在具有特殊理據的情況下只在具有特殊理據的情況下只在具有特殊理據的情況下

才會例外批准單一男性申請人領養女性幼年人才會例外批准單一男性申請人領養女性幼年人才會例外批准單一男性申請人領養女性幼年人才會例外批准單一男性申請人領養女性幼年人 (《《《《領養條例》領養條例》領養條例》領養條例》

第第第第 5(3)條條條條 )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就《領養條例》第 5(3)條提供背景資料。

背景

2 . 在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九日的會議上，委員要求當局提供

資料，其中包括︰

(a) 《領養條例》第 5(3)條的立法原意；

(b ) 提出有關修訂的原因；

(c) 將有關條款刪除的建議對法院在決定是否作出領養令
時所考慮的事項帶來的影響；以及

(d ) 其他司法管轄區是否也訂有類似現行條例第 5(3)條的
法例條文。

發展沿革發展沿革發展沿革發展沿革

3 . 《領養條例》第 5(3)條規定：  “法院不得批准單一的男批准單一的男批准單一的男批准單一的男

性申請人所提出的申請而就女幼年人作出領養令性申請人所提出的申請而就女幼年人作出領養令性申請人所提出的申請而就女幼年人作出領養令性申請人所提出的申請而就女幼年人作出領養令，除非法院

信納有特殊情況，可以之作為例外作出此項領養令的論據 ”。

4 . 本條文是在一九五六年參考過英國《 1950 年領養條例》
的條文而制定，其立法原意，是為慎防一項潛在風險，旨在

保障被領養女孩，以免可能受單一男性申請人性侵犯。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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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有助提醒處理有關法律程序的人士，注意受理領養申請

中的特殊情況，藉此加強對被領養人的保護。

5. 在 九 十 年代 ， 社 會 上曾 討 論 這項 條 文 ， 認 為 可能 抵 觸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一條第 (二 )款；該款訂明“人權法
案 所 載 一 切 公 民 及 政 治 權 利 之 享 受 ， 男 女 權 利 ， 一 律 平

等＂。從表面來看，第 5(3)條似乎歧視男性，因為條例並無
針對希望領養男孩的女性訂立這類條文。不過，當時的法律

意見認為，基於保障幼年女性的考慮，或許具有充分理由支

持現行條文的存在。

6. 由 於 社 會關 注 該 項 條文 可 能 被視 為 帶 有 歧 視 成份 ， 為

此，當時曾探討多個不同的方案。這些方案都 重一個共同

的原則，就是在領養過程中保護兒童，至為重要。有關保護

兒童與「兒童的最佳利益為首要考慮」的原則，均須一同列

入為《領養條例》內。法院在決定是否作出領養令前，也必

然會考慮保護兒童這個重要因素。曾探討的方案載於下文：

(a) 一九九二年，當局建議保留第 5(3)條，但所有關於性別
的條文則應予以刪除，即修訂為“法院不得批准單一的批准單一的批准單一的批准單一的

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所提出的申請而就幼年人作出領養令，除非法院

信納有特殊情況，可以之作為例外作出此項領養令的論

據＂。

(b ) 一九九八年，檢討領養條例工作小組在其諮詢文件中建
議：“在第 5(3)條加入確定平等對待男性及女性確定平等對待男性及女性確定平等對待男性及女性確定平等對待男性及女性申請的

新部份，及將有關保護兒童與「兒童最佳利益為首要考

慮的」原則，一同列入為《領養條例》內 ”。在諮詢期內
接獲的回應，普遍支持工作小組的建議。

(c) 當 局 在 一九 九 九 至 二零 零 一 年間 進 一 步 研 究 各項 細 節

時，建議把有關條文修訂為“法院不得批准就幼年人由批准就幼年人由批准就幼年人由批准就幼年人由

異性的異性的異性的異性的單一申請人單一申請人單一申請人單一申請人領養提出申請而作出領養令，除非法

院信納有特殊情況，可以之作為例外作出此項領養令的

論據＂。

(d ) 經改組的工作小組在二零零三年討論此事時，有些非政
府機構的成員依然認為，這項修訂似乎令單一申請人有

別於共同申請人，有歧視的問題。因此，政府藉《 2003
年領養 (修訂 )條例草案》 (《修訂條例草案》 )建議 把 第把 第把 第把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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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條廢除條廢除條廢除條廢除，法院會視乎兒童的最佳利益，考慮應否作出

領養令。

海外和內地經驗海外和內地經驗海外和內地經驗海外和內地經驗

7 . 英聯邦法律顧問處已研究過澳洲、加拿大、印度、新西

蘭、新加坡和英國的法律。只有兩個國家 (新西蘭和新加坡 )
訂有與第 5(3)條幾乎一樣的條文。至於其他國家 (英國、澳
洲、加拿大和印度 )，則無這項條文。另一方面，《中華人民
共和國收養法》第九條訂明，“無配偶的男性收養女性的，

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的年齡應當相差四十周歲以上＂。

8 . 其他相關的發展如下：

(a) 《貝理家庭法》 (Bromley’s  Family Law)  一九七六年第 5
版指出：英國《 1950 年領養條例》有這項條文的其中一
個原因，大抵是為了防止有關兒童可能受性侵犯。禁止

單一男性領養女童則由《 1975 年兒童條例》廢除。該條
例的第 3 條提出了凌駕原則，即“為領養兒童事宜作出
任何決定前，法院或領養機構必須先考慮各種情況，首

先考慮有需要保護和促進有關兒童的童年福祉；按其年

齡和理解能力，盡可能評估受領養兒童對有關決定的意

願和感受，並對此給予慎重的考慮＂。

(b ) 據我們所知，新西蘭正建議刪除一條與《領養條例》第
5(3)條相若的法律條文，即禁止單一的男性領養女童。此
舉的理據載於該國法律委員會在一九九九年十月發出的

第 38 號初步文件：《領養：改革方案》 1，以及在二零零

                                                

1  男 性 不 可 領 養 女 童 ， 除 非 他 是 該 女 童 的 父 親 ， 或 有 特 殊 情 況 作 為 擬 議 領 養 的

論 據 。 這 項 條 文 無 疑 是 用 來 保 障 女 童 免 受 性 侵 犯 。 這 構 成 一 項 法 定 假 設 ﹐ 即

單 身 男 性 不 宜 作 為 女 童 的 父 親 。 《 候 頓 報 告 》 ( H o u g h t o n  R e p o r t )在 早 前的 英
國 領 養 法 例 中 對 這 條 文 提 出 意 見 ， 認 為 “ 應 把 是 否 符 合 資 格 的 法 律 標 準 和 是

否 適 合 領 養 的 專 業 評 估 劃 清 ＂ 。 全 面 禁 止 某 類 人 士 領 養 兒 童 ， 未 必 是 最 好 的

方 法 。

大 部 分 申 請 人 都 是 由 社 會 福 利 (主 管 當 局 )審 查 是 否 適 合 領 養 ， 因 此 適 合 由 該
單 位 負 責 按 照 個 別 人 士 的 情 況 作 出 評 估 。 雖 然 兒 童 的 福 利 應 凌 駕 一 切 ， 但 這

項 全 面 禁 止 條 文 可 能 被 視 為 其 中 一 種 對 男 性 領 養 人 (及 或 者 是 被 領 養 的 女 孩
(請 參 考 H u m a n  R i g h t s  A c t  1 9 9 3 第 2 1 ( 1 ) ( a )條 ) )的 性別歧 視 。 有 見 及 有 關 領 養
可 經 法 院 和 社 會 福 利 (主 管 當 局 )特 定 批 准 ， 是 否 有 需 要 全 面 禁 止 由 男 性 領 養
女 童 值 得 我 們 細 心 考 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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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年九月發表的第 65 號報告書：《領養及其他選擇  –
不同的方法與新架構》 2。

結論

9. 總觀 而言， 經改 組的工作小組支 持廢 除第 5(3)條 的 建
議。我們亦知悉，條例草案委員會並沒有收到反對這項建議

的意見書。因此，我們傾向仍然維持原來的建議，不過我們

對此持開放態度 ，樂意考慮條例 草案 委員會對此 議題的 意

見。

文件提交

10. 請各委員閱悉上述背景資料，以供參考。

生福利及食物局

二零零四年三月

                                                

2  A d o p t i o n  A c t 第 4 ( 2 )條 規 定 ， 單 身 的 男 性 不 可 領 養 女 童 ， 除 非 他 是 該 女 童 的
父 親 ， 或 有 特 殊 情 況 作 為 擬 議 領 養 的 論 據 。 這 構 成 一 項 法 定 假 設 ， 即 單 身 男

性 不 宜 作 為 女 童 的 父 親 。 討 論 文 件 (即 上 文 註 1 )提 出 論 據 認 為 ， 與 其 從 一 般
“ 資 格 ＂ 的 角 度 考 慮 有 關 問 題 ， 不 如 在 對 個 別 申 請 人 作 出 專 業 評 估 時 ， 考 慮

該 人 是 否 “ 合 適 ＂ 。

不 論 是 G u a r d i a n s h i p  A c t  或 C h i l d r e n ,  Y o u n g  P e r s o n s  a n d  T h e i r  F a m i l i e s  A c t
1 9 8 9， 都 沒 有 設 定 這 類 限 制 。 就 這 一 點 遞 交 了 意 見 書 的 人 士 大 多 認 為 ， 第
4 ( 2 )條 不 再 需 要 或 適 用 。 正 如 我 們 在 這 報 告 書 的 前 言 中 指 出 ， 有 別 於 傳 統 規
範 的 多 種 為 人 父 母 的 形 式 ， 都 獲 得 現 代 社 會 承 認 其 合 法 性 。

在 今 時 今 日 ， 保 護 女 童 這 項 政 策 的 重 要 性 不 亞 於 一 九 五 五 年 。 不 過 ， 由 單 身

男 性 領 養 如 符 合 女 童 的 利 益 ， 則 法 例 不 應 妨 礙 有 關 的 領 養 。 我 們 建 議 刪 除 這

項 法 定 的 障 礙 ， 與 此 同 時 強 調 此 舉 令 領 養 程 序 中 負 責 保 護 該 女 童 利 益 的 人 士

須 肩 負 額 外 的 責 任 。

我們建議刪除禁止單身男性領養女童這項規定。


